
可以确定的是，房
价按建筑面积计费（即
附加公摊面积）的模式，
在国际上并非主流。更
多国家和地区选择依据
套内面积，甚至是依据居
住面积计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
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秀池介
绍：“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制度
在不断改革，尤其是我国在1998年切断福利
分房之后，住房销售时，我国的住宅是以建筑
面积计量的，我们的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
证里面标注的住宅面积也都是建筑面积。目
前不仅商品房标注的是建筑面积，保障房、公
租房也都是标注建筑面积。只有房改前，我们
使用的是使用面积。

“各国情况不一样，规定也不一样。以美
国为例：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主流是郊区别墅，
单栋独立屋（别墅）以‘栋’买卖，不涉及公摊面
积；而公寓均按居住面积租售。居住面积是指
设计房屋中具有温度调节（冷气或暖气或两
者）功能，并适合人类生活的面积，只有人员长
期停留的地方才算居住面积，如客厅、卧室、厨
房、餐厅、书房等区域，其他如车库、储藏室、走
廊、阳台、地下室及内外墙体不包含在内，没有

‘公摊面积’之说，但需要为公寓内的电梯、楼
道、草坪、院内娱乐设施等公共面积的使用支
付物业管理费。

“中国商品房销售附加公摊面积，是房改
的需要。商品房由开发商建造，开发商要收回
成本并盈利才有动力进行房地产开发，而公摊
面积确实是开发商付出的成本。对于购房人
而言，不管房本上是否含公摊面积，房价、相应
的物业费等都不能少缴。”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补充说：
“产生公摊面积计价的原因是实行小区制。
小区更依赖开发商建设，使得开发商将社区
内公用部分成本分摊到建筑面积里。”

埃培智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
诉记者：“商品房销售的面积公摊制度是改革
开放初期学习香港商品房体系的产物，旨在解
决商品房公共部分的建设成本与维护成本问
题，但是目前香港已经取消了附加公摊面积的
销售模式，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租售住房时
也是按照实际使用面积来计算的。”

张大伟进一步介绍：“2013 年 1 月 1 日
起，香港特区实行住宅物业销售新规，要求地
产代理在推销二手住宅时，要先行提供
物业单位的实用面积信息，然
后才可有选择性地提供相
关 的 建 筑 面 积 数 据 。
2013年4月29日《一手
住宅物业销售条例》实
施，新规扩展至一手新
盘，若代理违规，最严
重会被撤销牌照。香
港特区房屋销售由此告
别‘建筑面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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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出在羊身上。”包括行业观察人士、销售人士或
经纪人、市民，多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这句话。

赵秀池说：“住房按什么面积计算不重要，关键是整
套住房的总价不会因此改变，改变的只能是单价。推广
不含公摊面积的计价模式没有实质意义，或者又会因此
而导致百姓另外的非议。因为按不含公摊面积的模式计
算，住房的单价、物业费、暖气费、住房维修基金等会重新
核定，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单价都会相应提高。而物业
费、暖气费等因为计量方式改变，其计价标准也需要重新
调整制定，需要付出较大的工作量。”

百姓的意见主要是公摊面积不透明，把不属于公摊
的面积算到公摊面积中，赵秀池认为，政府要针对相应的
问题给予回应，而不是推翻现有的制度。以不含公摊面
积的使用面积计量并出售，又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如房
价上涨、物业费上涨等。“专业的问题需要多做科普宣传，
查漏补缺，在合同中列明公摊面积的多少不失为一个解
决问题的办法。期望将住房面积计量单位改变而降低房
价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她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取消公摊面积”引发广
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洪洋说，商品房销售中附
加公摊面积是普遍现象，最可怕的是公摊面积缺
乏法律依据和制度约束。他建议国家取消公摊
面积，可以将实际的公摊面积成本核算到使用面
积中，让老百姓明白付费，放心购房。

有趣的是，尽管公众对“取消公摊面积”的讨
论非常热烈，但本报记者联系到了碧桂园、龙湖、
万科、旭辉等业内较有影响力的知名房企，他们
对该讨论一致保持沉默。这种沉默耐人寻味，一
个符合逻辑的猜测是，基于房地产商利益相关方
的角色，他们很难作出让公众满意的表态，因为
说什么都可能无法让人信服，干脆就什么也不
说。而这种缺乏互信的现实，事实上正是商品房
公摊尴尬存在的根本原因。

有一句话叫：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
很多时候，不是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在执行中逐
渐变味，导致出现很多次生问题。商品房公摊面
积计价不是一个坏模式，它是我国住房改革的产
物。在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住房商品化后，内地从
香港引进了公摊的概念，一同引进的还有商品房
预售制度，香港叫“炒楼花”。2013年，香港取消了
附加公摊面积的销售模式，内地延用至今。

一方面，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已建立了较为发
达的制度体系，内地刚刚开始起步，自然要学习
和模仿先进的经验，加快改革进程。另一方面，
从福利分房到住房商品化，房屋建设主体从以前
的工作单位变成了现在的开发商，开发商要有盈
利，才有动力继续开发新的楼盘，因此必须考虑
成本的问题，而电梯、楼道等公共空间是开发成
本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有了公摊面积。

简单来说，就是商品房的两种计价模式，一
种是只计算实际使用面积，但是单价高；一种是
将公用面积纳入房屋总面积。不管是哪种计价
模式，商品房的总价是一样的，如果强制性取消
公摊面积，又不允许涨价，这种想法太过单纯，因
为这样会导致开发商极力缩小公用空间，居住环
境和舒适度将大大下降。从消费心理上说，无疑
后者更受欢迎，因为公摊面积，至少看上去房价
低一些。

近年来，公摊面积之所以屡遭诟病，根本原
因在于信息不透明引发的集体不信任。买房是
一项大宗支出，但计算房屋面积是个技术活，普
通业主根本无法准确丈量自己买的房子究竟有
多大。曾有脱口秀演员吐槽北京的出租房：“我
要想计算这个房子的面积，还得画一条辅助线。”
与此同时，虽然有专门的机构对商品房的公摊面
积进行测算，但似乎缺少强有力的审核和监督。
这就导致公摊面积是个谜，每个业主都觉得自己

“挨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摊面积像是对开
发商人性的一种拷问：是多是少你看着办。但人
性经得住拷问吗？

取不取消公摊面积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都不
影响公摊面积的存在以及公摊面积需要付费的
现实。最需要解决的，是完善相关的监管机制，
让公摊面积的测算、核准、事后监督、纠纷处理程
序等更公平和透明，让产权证上的房屋面积真正
经得起时间和良心的考验。

销售附加公摊只是一种计价模
式，可用可不用，但建筑的面积公摊本
身是不可回避的。张大伟说：“没有公
摊意味着你没有公共面积可用，连楼
梯都没有。”

赵秀池指出，住房制度改革就是要
走住宅商品化的路径。“包括开发、流
通、消费等环节都要商品化。由此，开
发商要计算成本并有利润，才能生产。
而公摊面积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大
堂、楼梯等公共空间确实存在，耗费了
开发商的开发成本，也有使用中的维护
问题，因此，公摊面积必须要计入商品
住房的成本，开发商才能有盈利。”

张大伟说：“对于大部分正规开发
商来说，公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
于购房者来说，就是背着抱着一样
沉。但这不是大部分购房者吐槽的原
因。”他指出，的确有小部分开发商利
用公摊赚钱。“一些小区甚至连独立使
用的地下室、车棚、车库，警卫室、管理
用房，作为人防工程的地下室等都计
入到公摊面积中，而国家法律明文规
定这些不算公摊。另外，还有一些公
摊部分的收益被开发商或物业公司获
得，比如电梯广告等。”

在张大伟看来，公摊制度的一个问
题是缺乏公信力。“不便民、不透明。如
果公摊面积不实，购房者就要多支付房
款，而且此后还得不断支付更多的成
本，比如物业费。”

柏文喜认为，公摊面积计算方式
不透明，业主无从判断自己承担的成
本与受益状况，导致业主权益受到损
害。他说：“在房地产市场化过程
中，之所以选择附加公摊面积的销
售模式，主要是为了利于市场销售，
让房价看起来低一些，让买房人更容

易接受。但却造成了公摊面积的
权属和维护费用的模糊地带，进
而损害了业主的权益。”

@人心太拥挤：支持
取消或者统一规定。现在
公摊面积越来越大，都是
开发商自己拟定的。不公
开，不合理！

@不坏：公摊面积是否
取消，不会影响房子的总
价，但是价格应该更透明，
这样开发商便少了暗箱操
作和玩猫腻的空间。

@华仔：想到宋丹丹老
师在电视剧《低头不见抬头
见》里说的：“买个房子 170
平方米，进屋一量 110 平方
米。”“剩下的60平方米去哪
了？”“被公摊了呗。”

@Swacoo：羊毛出在
羊身上，期待出台更完善的
机制。

@宝蓓-陈：加快推动
公摊面积更加公开、透明，
倒是切实可行之事。

@邱志慧：现在的公摊
面积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各安一隅：取消公摊
面积和社区公共区域完全
是两码事。取消公摊，不意
味着社区没有公共区域。
相反，取消公摊，社区公共
区域会是开发商的一个宣
传点。

房屋销售
取消公摊更合理？

“我在长沙买的房子总面积124平方米，其中套内面积99平方米，其余的为公摊面积。说到公摊面积，我认为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因为买房人根本不知道多少比例是合适的。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发现，不同地区、不同开发商、不同楼盘，公摊面积比例都不一样。比例
怎么确定，开发商说了算。”在所谓房价洼地的长沙，市民丁小明对附加公摊面积的房屋销售计价模式感到不满。

近日，商品房销售附加公摊面积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在这场讨论中，观点不一，部分与丁小明观点一致。记者采访了行业观察人
士、房屋销售人员、不同地区的市民，看法各有不同。此外，房价计价模式是否以及能否改革，作为重要利益相关方，房企的态度不容忽
视。记者联系到了业内较有影响力的部分知名房企，但他们一致地保持了沉默。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位市民中，
没有一人知道如何计算公摊面积。
长沙市民丁小明表示，购房者根本不
具备测量公共空间面积的条件。

不仅如此，一位在多家知名房企
工作过的销售人士表示，向购房者介
绍房屋情况时，销售人员也无法详细
介绍公摊比例的计算方式，因为他们
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界定公摊的。

还有一位房屋中介公司的经纪
人介绍，平日的工作中，向客户解释
公摊是件很费力的事情，“我们只能
尽量向购房者传递信息，某套房屋的
公摊较小，使用面积较大，这套房屋
值得购买。”他介绍，在长沙，公摊比
例千差万别，只有同一栋楼的业主公
摊是一致的。有其他地区的购房者
表示，同一栋楼、不同楼层的公摊也
存在区别。

公共区域的大小与居住质量相
关，过大过小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
此公摊面积也与居住质量相关。北
京市民程橙告诉记者，在居住实践
中，更好的公共设施会提升居住质
量，但是实际操作中，感觉没有明显
区别。程橙说：“从实际体验来看，肯
定是更希望套内面积大一些。”重庆
市民陆波则表示，通常情况下，同样
是一平方米，公摊部分的舒适度肯定
比不上套内部分。

难以实际测量
公摊面积

附加公摊面积
利于房子销售

公摊计价模式
源自香港

例外的
重庆销售模式

当然，在中国，并非所有商品房销
售都采用附加公摊面积的计价模式，重
庆市主城区就是例外。张大伟介绍：

“2002年6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重庆市城镇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
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首次对商品房的
计价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商品房
现售和预售，以套内面积作为计价依
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权证应当
载明共用部位及设施。”

柏文喜认为：“这种模式之所以能
在重庆推行，和重庆较早推行房产税试
点而引发业主产权意识提升有关。”

重庆市民陆波、朱力对于不附加公
摊面积的销售模式均表示认可，长沙市
民丁小明则希望重庆的模式能够在全
国推广。

柏文喜指出：“在目前房价比较平
稳且市场供求关系已逆转的情况下，
重庆的房屋销售模式是有可能在其他
地方推行的。之所以还没有推行，阻
力主要来自于开发商的销售压力，以
及地方住建部门房价监管中的考核压
力。因为不计算公摊面积的话，单位
面积房价势必要提高，既不利于开发
商的销售宣传，也不利于地方住建部
门的房价控制。”

记者联系到碧桂园、龙湖、万科、旭
辉等业内较有影响力的知名房企，就是
否同意取消公摊面积提出疑问。作为
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他们一致保持沉
默。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房企的业务散
布全国，均在重庆有开发项目。

公摊即谓公摊面积，是分摊的共有建
筑面积的简称，它与套内建筑面积之和构成了

一套商品房的建筑面积。
对于公摊面积的处理，我国尚无明确法律法规出台，

因公摊面积的不明确，使其成为房地产交易过程中争论的
焦点。

公摊

观点

“不论按什么面积计算，住房总价都
不会变”

柏文喜认为，未来中国的商品房面积计算模式，要
么朝着不包含公摊面积的方向发展，要么明确公布公摊
面积的计算方式和维护费用。他强调：“市场条件和氛
围都具备了，确实到了改革商品房公摊面积计算方式的
时候了，目前的问题是：开发商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是
否愿意。”

张大伟赞成改革计价模式，他说：“随着国家住宅商
品化的深入和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房屋的产权关系越
来越复杂，由传统的单一产权向多元产权转化。因此，
共有建筑面积分摊计价呈现出的矛盾越发突出。对购
房者来说，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来说，改成套内计价
是合理的。”

“改变计算方式，要看开发商和主管
部门是否愿意”

长沙的丁小明直言：“赞同重庆销售模式，适当提高
房价都行，百姓就是要明明白白消费。”

重庆的朱力说：“业主可以分担公摊部分的物管、公
共卫生等费用，但不应承担买卖费用。”陆波提出疑问：

“即使要为公摊面积买单，公摊空间和套内空间的住户体
验不一样，应该分开计价。此外，很多公摊是按比例来划
分的，也就是说，同一楼层的住户，一家是100平方米，一
家是80平方米，公摊面积肯定不一样，但他们使用的公共
空间大小没区别，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北京市民程橙则表示：“我觉得不管是包含公
摊面积计价，还是以套内面积计价，都需要
明确相应的制度，并严格监管。如果公
摊面积的费用、计算方式始终不透明，
那么将公摊面积费用纳入实际面积
成本核算，是否换汤不换药？购房者
最关心的始终还是房价。”

本报记者 胡巍

“公摊和套内空间体验不一样，应分
开计价”

评论

想取消公摊的背后
是信任的缺失

□ 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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